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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１９ＡＧＪ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规范性力量”视角下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扩散与中国的因应 !

阮建平　黄辉平

摘　　要：作为首个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国际行为体，欧盟的单边行动将

对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关系产生复杂影响。既有研究分析了欧盟

关于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内部博弈、碳边境调节机制与气候俱乐部

的关系、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影响和气候外交等，但对其规范推广过

程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分析不足。本文从“规范性力量”的理论视角

出发，梳理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扩散机制：发挥认知型领导

力，率先推出这一新规范，并通过公示与对话说服他国接受；发挥

结构型领导力，通过单一市场与政策主流化，形成强制和正反向激

励；发挥工具型领导力，与其他发达国家建立议题联盟。欧盟推广

其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外交努力在发达国家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未能打消发展中国家的疑虑和抵制，其背后涉及气候治理的成本

分担和发展权的平衡问题。对此，中国应发挥认知型领导力，贡献

中国方案，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发挥结构型领导

力，推进中欧谈判，争取双方的谅解与合作；发挥工具型领导力，加

强南南合作，合力应对欧盟的单边行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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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建平　黄辉平：“规范性力量”视角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扩散与中国的因应

一、问题的提出

自气候变化引发国际关注以来，欧洲一直试图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领导作

用。然而，欧盟自身的减排立法和政策也引发了内部对削弱其竞争力的担忧以及

对其他国家“搭便车”行为的不满。在此背景下，经过激烈的内部讨论，欧洲议会和

欧盟理事会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共同通过了“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决议”，①宣布

对那些不按照欧盟减排标准生产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意图在倒逼各国履行减排

责任的同时确保欧盟企业的竞争力。由此，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ＣＢＡＭ，也被称

为“碳关税”）完成了内部立法流程，将于２０２６年１月１日正式实施。作为第一个

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国际行为体，欧盟的单边行动引发了广泛的国际争论，并将

对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内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对于

减排的成本分担，各方存在不少争论，其背后不仅涉及“搭便车”行为，更攸关相关

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权。新世纪以来，欧盟一直在推行绿色转型，并在２００５年

建立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ＥＵＥＴＳ）。这虽然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却增

加了欧盟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对于那些减排力度较小的国家，欧盟的国际贸易竞

争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更为严峻的是，部分欧盟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规避

欧盟的监管与减排措施，选择将生产迁移到气候政策更为宽松的第三国，由此导致

了“碳泄漏”（ＣａｒｂｏｎＬｅａｋａｇｅ）②。为了推进全球减排又不削弱自身竞争力，欧盟力

图通过ＣＢＡＭ来发挥其气候领导力，在促进全球减排的同时维护自身经济利益。

２０１９年，欧盟委员会出台了《欧洲绿色协议》，宣布２０３０年温室气体排放相对于

１９９０年净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减少５５％，推动欧洲转型为资源节约型、具有竞争力

的现代化经济体，使欧洲在２０５０年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大陆。针对碳泄漏风

险，欧盟决定引入ＣＢＡＭ。③ ２０２１年７月公布的“减碳５５”（Ｆｉｔｆｏｒ５５）一揽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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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２３／９５６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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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ｔｏｃ＝ＯＪ％３ＡＬ％３Ａ２０２３％３Ａ１３０％３ＡＴＯＣ，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０８ １２。

根据欧盟法案，若其他国家的减排力度低于欧盟，则存在碳泄漏的风险。欧盟企业会出于成本考

虑，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或从其他国家进口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更高的同等产品。碳泄漏不仅可能导致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加，而且会削弱欧盟减排政策的实际效果。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ｒｅｅｎＤｅａｌ”，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１１．１２．２０１９，ＣＯＭ （２０１９）６４０ｆｉ

ｎａｌ，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ｍｌ？ｕｒｉ＝ｃｅｌｌａｒ：ｂ８２８ｄ１６５１ｃ２２１１ｅａ８ｃ１ｆ０１ａａ７５ｅｄ７１ａ１．０００２．

０２／ＤＯＣ＿１＆ｆｏｒｍａｔ＝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０８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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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就包含ＣＢＡＭ，①由此开启了ＣＢＡＭ的立法流程。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６日，ＣＢＡＭ

正式生效，并从１０月１日起进入过渡期。在这期间，欧盟外企业无需支付相关调

节费用。２０２６年１月１日，ＣＢＡＭ将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届时，水泥、化肥、钢铁、

铝、电力和氢气等六大碳泄漏风险较高的行业的进口商需要缴纳调节费。②

欧盟ＣＢＡＭ的实施将影响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碳达峰与碳中和进程，同时冲击

中欧贸易以及国际贸易规模。２０２４年，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是我国第

二大出口市场。③ 如果欧盟ＣＢＡＭ 覆盖欧盟碳市场所有行业，中国受影响产品将

达到对欧出口总额的１２％，约为４２７．５亿美元（约２７５７亿人民币）。④ ＣＢＡＭ推出

之后遭到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为此，深入研究欧盟ＣＢＡＭ 的进展

与动向，对于维护中国发展权、推动中欧经贸、开展对欧外交和参与全球治理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ＣＢＡＭ提出以来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学界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

开了研究讨论：一是欧盟内部关于ＣＢＡＭ的讨论博弈。既有研究或是通过追踪调

查来揭示ＣＢＡＭ在欧盟内部面临的多重民意态度以及左右翼政治分歧，⑤或是运

用多源流理论探讨欧盟如何利用机会窗口和政治支持推进ＣＢＡＭ的实施。⑥ 二是

ＣＢＡＭ与气候俱乐部⑦的关系。有学者认为ＣＢＡＭ 与气候俱乐部是两种不同的

政策，尽管二者有着相同的产生原因，如应对碳泄漏和“搭便车”行为，但在政策目

标、类型、工具和扩散等方面存在差异性特征，而且气候俱乐部有更大的激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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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法案，欧盟外的企业在过渡期需向欧盟报备商品总量、商品所含的排放量和间接排放量、

在原产国缴纳的碳价等；ＣＢＡＭ正式实施后，进口产品在其原产国已经承担的显性碳价（碳税或排放配额）可

以豁免。参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２３／９５６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１０Ｍａｙ２０２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ｃａｒｂｏｎｂｏｒｄ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欧盟的关系》，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ｇｊｈｄｑｚｚ＿６８１９６４／１２０６＿６７９９３０／ｓｂｇｘ＿６７９９３４／，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１２ ０８。

李岚春、陈伟：《欧美碳边境调节机制比较及对我国影响与启示研究》，载《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２０２３年第６期，第７０３ ７１２页，这里第７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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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Ｎｏ．８，２０２４．

欧阳曜章：《多源流视角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政策》，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２０２３年。

２０２２年的Ｇ７峰会提出建立气候俱乐部的重要性，认为目前全球气候雄心和实践都不足以实现《巴

黎协定》的目标，Ｇ７应建立气候俱乐部，以推进《巴黎协定》的有效实施，从而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基础上解决

碳密集型产品的碳泄漏风险。参见“Ｇ７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ｌｕｂ”，Ｅｌｍａｕ，２０２２ ０６ ２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ｇ７ｇｅｒｍａｎｙ．ｄ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ｌｏｂ／９７４４３０／２０５７９２６／４３０９９ｄｃ０ｄ５ｂｂａ６ａ５ｃｄｅｆｃａ６６ｃ９１１４ｅｃ６／２０２２０６２８ｇ７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ｌｕｂ

ｄａｔａ．ｐｄｆ？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１，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０８ １３。



阮建平　黄辉平：“规范性力量”视角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扩散与中国的因应

果。① 与之相对，有学者认为，ＣＢＡＭ 符合气候俱乐部的所有特征，是名副其实的

俱乐部，即成员国承诺采取更强有力的气候措施并惩罚非成员国。② 三是 ＣＢＡＭ

的影响。有学者对比评估了ＣＢＡＭ 仅适用于排放密集型行业以及适用于所有经

济部门时各国的相对风险水平，发现非洲和东南欧国家面临较高的风险。③ 也有

人采取多中心、多层次治理的视角，探讨了ＣＢＡＭ对内外利益集团的影响。④ 四是

基于ＣＢＡＭ的气候外交。现有相关研究或将地缘政治变化背景下的欧盟气候外

交归纳为叙述、协调、外联和主流化过程，⑤或将ＣＢＡＭ 置于美欧双边合作和碳外

交的背景下进行分析，⑥或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ＣＢＡＭ国际合作协议的法律形式、

合作论坛和规范实质，⑦或关注ＣＢＡＭ 过渡期的制度设计在推动欧盟主导气候贸

易规则话语权上的作用。⑧ 此外，还有研究指出，欧盟正通过明确的合规导向、互

认体系构建和适应性调整来建立基于欧盟规则的全球碳定价体系。⑨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理解欧盟的ＣＢＡＭ 奠定了宝贵基础，尤其是对其经济

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然而，现有研究对于欧盟如何利用其权力资源与国

际机制克服外部挑战推进ＣＢＡＭ 过程的研究还不够。尽管也有一些研究分析了

欧盟推行ＣＢＡＭ的气候外交实践，但更多的是个案分析或法律、制度层面的研究，

未能从总体上解释欧盟多样化外交活动背后的权力资源以及领导力塑造机制。具

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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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在理论层面，既有研究缺乏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来系统阐释欧盟所采

用的理念传播、强制和激励并举以及联盟构建等多样化策略；在实践层面，既有研

究对欧盟推广ＣＢＡＭ背后的权力资源运作机制剖析不足。因此，在理解“欧盟如

何运用其权力资源推广ＣＢＡＭ 这一规范”上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对此，本文

将依托“规范性力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理论，并整合领导力理论，构建一个包含

认知型、结构型与工具型领导力的三维分析框架来分析欧盟ＣＢＡＭ的扩散机制。

二、理论框架：“规范性力量”与欧盟规范的扩散

作为“民事力量”之后描述欧盟角色身份和权力特点的又一概念，“规范性力

量”由英国国际关系知名学者伊恩·曼纳斯（ＩａｎＭａｎｎｅｒｓ）在２００２年提出。曼纳斯

认为，塑造欧盟国际角色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欧盟的本质，而非欧盟的言行：作为

一种混合政体，欧盟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塑造“正常”标准而在世界政治中发

挥作用。① 曼纳斯基于欧盟的特定历史、混合政体和宪政结构，指出欧盟的对外关

系具有与众不同的规范基础，即五个核心规范———和平、自由、民主、法治、尊重人

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四个次要规范———社会团结、禁止歧视、可持续发展和善治。

这些基础规范体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宣言、条约、政策、标准中，不仅彰

显了欧盟统一的身份认同，而且赋予了欧盟合法性，实现了超越成员国简单相加的

协同效应。② 曼纳斯将上述九项规范统一称为实质性规范原则，同时提出“树立榜

样”“合理行事”和“最小伤害”作为欧盟推广实质性规范原则时应遵循的程序性规

范伦理。③ 参照规范扩散的理论，曼纳斯归纳了欧盟对外扩展其规范的六种途径，

即传染性扩散（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信息性扩散（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程序性

扩散（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传递性扩散（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公开性扩散

（Ｏｖｅｒｔ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以及“文化过滤”扩散（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ｉｌｔｅｒ）。④

继曼纳斯之后，“规范性力量”逐渐成为欧盟外交政策讨论与学术分析中日益

流行的重要词汇，并被欧盟自身的一些文件所引用。２００７年，在美国欧盟研究协

会年会上，曼纳斯的《规范性力量欧洲：术语的矛盾？》一文被一致评为过去十年中

发表的最重要、最精髓的五篇学术作品之一。⑤ 然而，“规范性力量”也遭受到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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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实：《“弥散型力量”：欧盟在全球电信标准治理中的权力运用》，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２０２４年，

第１７页。



阮建平　黄辉平：“规范性力量”视角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扩散与中国的因应

的批评与质疑。艾德里安·海德 普莱斯（ＡｄｒｉａｎＨｙｄｅＰｒｉｃｅ）认为，“规范性力量”

充斥着自由理想主义，忽视了经济与军事硬实力的作用。他指出，欧盟在东欧剧变

后并没有以“规范性力量”的逻辑处理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相反，作为其成员国的

集体工具，欧盟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① ２０１１年，图奥

马斯·福斯伯格（ＴｕｏｍａｓＦｏｒｓｂｅｒｇ）修正了“规范性力量”理论。他认为，“规范性力

量”有五个标准，即具备规范性身份、拥有规范性利益、遵守国际法等规范、使用规

范性手段而非军事或经济手段、具有实现规范性目标的能力。福斯伯格将“规范性

力量”视为一种理想模式，欧盟是最接近这一理想模式的行为体。欧盟通过说服、

援引规范、塑造话语和以身作则四种机制来行使“规范性力量”。②

尽管“规范性力量”存在种种争议，但它确实指出了欧盟的认同基础和独具特

色的权力资源手段。正如法国国际关系学者扎吉·拉伊迪（ＺａｋｉＬａｉｄｉ）所言，欧盟

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影响表现为其规范性影响，其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是在全球范

围内制定和执行尽可能广泛的规范体系的能力。③ 在这一意义上，欧盟是最接近

“规范性力量”的行为体。在通过一系列规范加强其内部凝聚力之后，欧盟通过对

外发挥“规范性力量”，增强欧盟规范对其他行为体的吸引力。因此，“规范性力量”

理论具有三重意义：首先，它具有本体论性质，欧盟可以被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规

范改变者；其次，它具有实证性质，欧盟可采取行动改变国际体系中的规范；最后，

它具有规范性质，欧盟应该采取行动将其规范扩展到国际体系中。④

从实践来看，对“规范性力量”的运用就是欧盟扩散其规范以引领全球治理和

国际议程的过程。在此，“引领”一词揭示了“规范性力量”在本质上可被理解为一

种特殊的国际领导力。国际领导力聚焦于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的组织、塑造和引

导”过程，其核心是建立“领导 追随”关系并以此“解决或规避集体行动困境”。⑤

而“规范性力量”的独特性在于，它将规范本身作为领导的核心资源和终极目标，使

其他行为体将欧盟倡导的规范接受为普适性的标准。因此，“规范性力量”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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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塑造的国际领导力。

从权力类型的角度理解，“规范性力量”近似于软实力，即一国使其他国家以其

预期目标为目标的同化能力，①与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联系似乎并不紧密。然而，

“规范性力量”和软实力并不是同义词。“规范性力量”的核心在于通过界定何为“规

范”来塑造普适性的国际规则，其实现也并非仅依赖同化或认同，而是内含约束力：

“规范”试图依据一个简单的原则来获得其他行为体的赞许，一旦获得赞许，“规范”

就具备了正当性，适用于所有行为体。② 作为强制力的结果，“规范”要获得其他行为

体的赞许和支持同样需要经济、军事、外交等权力资源的支撑。为此，“规范性力量”

的发挥不仅需要理念的吸引力，也离不开经济、外交等物质性权力资源的支撑。欧

盟作为最接近“规范性力量”的行为体，其发挥规范影响力的实践必然是规范性手段

与物质性权力的混合。概言之，欧盟的“规范性力量”本质上是以硬实力为后盾的规

则塑造力，其目的是使自己推崇的规范被接受为全球通行的新标准。软实力是相对

于硬实力而言的一种权力资源，其特点是说服性力量，而不是强迫。从这个意义来

讲，软实力可以成为“规范性力量”的重要资源，但并不等于“规范性力量”。

曼纳斯提出的欧盟规范扩散路径关注到了物质激励的作用，如欧盟规范的传

递性扩散往往发生在欧盟为第三方提供产品、贸易与援助时，但他对于其他权力资

源的关注不够，甚至将欧盟无意间向第三方传播思想的结果也作为规范扩散的路

径，稍欠缺条理性。福斯伯格的规范扩散机制则停留在软实力的层面。为此，本文

认为有必要重新梳理欧盟“规范性力量”的扩散机制。

对欧盟而言，“规范性力量”旨在体现其在全球治理中具有不同于以往政治军

事大国的领导力，是一种特殊的、基于规范塑造的国际领导力。为此，我们可以从

领导力层面探究欧盟发挥“规范性力量”的路径。从国内外关于领导力的既有文献

来看，领导力可以被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认知型领导力（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领导者通过提出和传播新的理念、规范或解决方案来创造智力资本，影响并塑造其

他行为体的认知。③ 第二类称为榜样型领导力（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也称方向

型领导力。领导者率先制定某项国内政策并采取单方面行动，发挥其设定标准的

优势和榜样作用，以塑造其他行为体的利益、价值观和信仰，从而影响其行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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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６页。

［法］扎吉·拉伊迪：《规范的力量：欧洲视角下的全球治理》，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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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结构型领导力（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当领导者与其他行为体之间存在

非对称关系时，领导者将军事与经济实力等物质资源转化为谈判杠杆，通过“强迫

和贿赂”或“胡萝卜与大棒”等方式，使其他行为体追随领导者的行为。① 第四类是

工具型领导力（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也称企业家领导力。领导者依托外交洞

察力、谈判策略和讨价还价技巧，组建“获胜联盟”，防止对立联盟的形成，从而获取

追随者的支持，并借助第三方施加影响。② 本文认为，在政治实践中，认知型领导

力和榜样型领导力往往相伴而行，这两种领导力可以整合为认知型领导力，从而体

现领导者率先提出和实践新规范及方案的主动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欧盟发挥“规范性力量”、推广其规范的实践归纳为以下

三种类型的领导力，涵盖了理念的提出与传播、物质性强制力以及外交策略等。一

是发挥认知型领导力，即率先提出和实践新规范，并采取相应外交手段影响、塑造

其他行为体的认知和行为。二是发挥结构型领导力，即依托物质资源，通过强制、

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等方式，使其他行为体追随领导者的行为。三是发挥工具型

领导力，即开展协调议价策略组成支持联盟，借助第三方施加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类领导力作为理想类型在实践中往往相互结合、相互强

化。在此，本文主要依据欧盟外交行为所动用的核心资源、追求的直接目标与依赖

的首要作用机制，来判定其主导领导力类型，详见表１。

表１　欧盟发挥“规范性力量”的机制

领导力类型 核心资源 直接目标 首要机制

认知型领导力 理念、知识与信息 塑造共同认知和议题合法性 吸引与说服

结构型领导力 市场、资金与技术 改变他者的成本 收益结构 强制与激励

工具型领导力 外交技巧与制度平台 建立议题联盟 协调与议价

　　来源：作者自制。

这三种领导力类型分析有助于深入探究欧盟推广ＣＢＡＭ 规范的方式和手段。

认知型领导力为ＣＢＡＭ披上了推动实现全球气候雄心的合法外衣；结构型领导力

以单一市场和技术、援助改变其他行为体的成本 利益结构，服务于欧盟的经济利

益；工具型领导力通过建立小集团以扩大ＣＢＡＭ 的合法性并向其他行为体施压。

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欧盟如何协调运作其规范性资源和物质性权力，也能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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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ＣＢＡＭ在欧盟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引发的规范性争议。

三、欧盟犆犅犃犕的扩散机制

从实践来看，欧盟在推广ＣＢＡＭ时，综合运用其权力资源，通过其理念、榜样、

强制力以及协调议价策略，发挥认知型、结构性和工具型领导力，向外输出其

ＣＢＡＭ规范。

（一）认知型领导力

欧盟是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先行者”，多次提出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目标以及

相应的实施路径。在发挥认知型领导力方面，欧盟率先推出ＣＢＡＭ 这一新理念和

规范作为解决“碳泄漏”问题的方案，并采取相应外交活动影响其他国家对ＣＢＡＭ

的认知，希望借此发挥模范作用，获得他国的支持和效仿。

首先，欧盟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全面的ＣＢＡＭ实施指导文件及相关行业信

息，并通过在线研讨会的形式，为第三国推行ＣＢＡＭ 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持和

能力建设服务。通过这一形式，欧盟对外公示其ＣＢＡＭ 倡议，并为欧盟与第三国

的双边和多边交流创造先决条件。

其次，欧盟官员积极开展与第三国的外交对话，以推介其ＣＢＡＭ 规范。欧盟

在法案中明确指出，应继续与第三国进行对话，为合作和解决问题留出空间，以便

在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在过渡期），针对ＣＢＡＭ 的具体细节提供指导，并推动与第

三国在实施ＣＢＡＭ 和达成碳定价机制方面的合作。① 欧洲议会议员、社会党党团

副主席穆罕默德·查希姆（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Ｃｈａｈｉｍ）以及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主席帕斯

卡尔·坎芬（ＰａｓｃａｌＣａｎｆｉ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

（ＵＮＦＣＣＣＣＯＰ２６）上，率领欧洲议会代表团就ＣＢＡＭ 的具体内容与第三国交换

了意见。查希姆作为负责ＣＢＡＭ提案的报告员，曾于２０２２年３月前往华盛顿，并

与美国国会议员进行了交谈。他指出，ＣＢＡＭ 既不偏袒也不歧视，不同的ＣＢＡＭ

机制可以共存，ＣＢＡＭ 为美国商品进入其他市场提供了新机遇。② ２０２３年７月４

日，欧盟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兼气候行动专员弗兰斯·蒂默曼斯（ＦｒａｎｓＴｉｍｍｅｒ

ｍａｎｓ）访华，并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第四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访问期间，

蒂默曼斯敦促中国作为排放大国应加强气候雄心，并希望扩大欧中在碳排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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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合作。①

与此同时，欧盟有关机构开展多项外交活动，促进全球碳定价和碳市场的发

展。２０２４年２月，欧盟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国际碳定价和市场外交工作组（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该工作组曾邀

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日本和哈萨克斯坦等伙伴国家的官员赴欧洲访问，以便其

与欧盟监管者和行业专家围绕碳定价政策设计、市场实施、补充性气候措施等议

题，进行第一手经验交流和同行学习。在东盟 欧盟部长级对话、非洲气候峰会等

重要国际场合，该工作组将碳定价确立为气候合作的核心议题。②此外，欧盟委员

会下设的税收与海关同盟总司（ＤＧＴＡＸＵＤ）也在推广ＣＢＡＭ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帮助伙伴国家理解欧盟ＣＢＡＭ 的机制架构，并使其出口到欧盟的产品与

ＣＢＡＭ兼容。③

尽管欧盟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曾强调，欧盟将ＣＢＡＭ 表述为贸易伙伴必须接受

和适应的既定事实，但欧盟不会对合作伙伴的担忧置若罔闻。ＣＢＡＭ 作为较新的

气候政策，其技术复杂性将为欧盟进口商和外国出口企业带来较大的合规成本，这

不利于欧盟ＣＢＡＭ 的扩散。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０日，欧盟发布了简化和加强ＣＢＡＭ

的修订条例，设立了新的５０吨豁免门槛，简化了申报方法，为实施碳定价的第三国

设置默认碳价，从而减轻了欧盟机构的监管、行政负担和企业的合规成本。④

（二）结构型领导力

欧盟在提出与实践其ＣＢＡＭ 理念和规范，并说服其他国家接受这一方案时，

容易受到规范争议的挑战。因此，欧盟需要以硬实力和物质资源为后盾，通过强

制、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等方式，改变其他国家的成本 收益结构，获得支持与追

随，也就是发挥“胡萝卜与大棒”式的结构型领导力以推广ＣＢＡＭ。

在强制与反向激励方面，欧盟以单一市场为武器，倒逼其他国家接受ＣＢＡＭ

这一规范。ＣＢＡＭ本身融合了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兼具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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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ｙ＿Ｊｕｎｅ２０２４．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０９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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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ＢＡＭ）”，２０２５ １０ ２０，ｈｔｔｐｓ：／／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ｅｗ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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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欧盟运用了其市场权力。欧盟的市场权力是一种源自有效监管、高度发达

的统一市场的非意图性后果。① 自从欧洲统一大市场形成之后，欧盟克服了内部

的语言文化多样性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从而获得了市场权力。依赖欧

洲大市场的其他国家不得不顾及欧洲消费者的偏好以及欧盟标准，欧盟因而可以

将单一市场武器化，作为推广欧盟规范的实力资源。根据ＣＢＡＭ 法案，欧盟将对

来自减排力度不足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调节费用。根据其计算公式，当第三国

的碳价与欧盟碳价持平时，第三国产品进入欧盟单一市场时可以豁免调节费用。

也就是说，ＣＢＡＭ要求所有进口产品的单位碳排放成本必须与欧盟同类产品的单

位碳排放成本相近或一致，其直接效果是惩罚低碳价国家的生产者，最终效果是刺

激各国的碳价上升至与欧盟相同或接近的水平，从而将欧盟碳交易体系扩展至全

球，由此巩固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规则主导权。皮埃尔·哈罗彻（Ｐｉｅｒｒｅ

Ｈａｒｏｃｈｅ）基于“势力均衡”理论和“依赖均衡”理论，分析了欧盟“积极的地缘经济措

施”，指出其目的是“使用经济工具来加强欧盟对第三国的权力、增加第三国对欧盟

的依赖”。根据进攻性和防御性目标，积极的地缘经济措施可以区分为“胁迫”和

“威慑”。② 欧盟ＣＢＡＭ利用第三国对欧盟单一市场的依赖，来实现欧盟的地缘政

治目的：强迫第三国接受欧盟的气候规范，并对不配合国家进行惩罚。从这个角度

看，ＣＢＡＭ是胁迫的典型例证。

在正向激励方面，欧盟以“环境主流化”（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思路推

进ＣＢＡＭ的扩散。主流化即通俗意义上的议题挂钩和一揽子解决问题。《欧盟运

行条约》明确规定，欧盟必须将环境保护要求纳入欧盟政策和活动的定义和实施

中，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③ ＣＢＡＭ法案指出，欧盟应向发展中国家和联

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继续通过欧盟预算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气

候减缓和适应行动提供财政支持，包括为实现制造业的脱碳和转型所做的努力。

在目前法案中，欧盟通过ＣＢＡＭ所获的收入虽然没有专门用来资助发展中国家的

绿色转型，但欧盟将庞大的对外投资项目同ＣＢＡＭ相绑定，通过“全球门户”倡议、

“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ＪＥＴＰ）等项目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④力图通过

３８

①

②

③

④

［法］扎吉·拉伊迪：《规范的力量：欧洲视角下的全球治理》，第２４页。

ＰｉｅｒｒｅＨａｒｏｃｈｅ，“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Ｗｈｅｎ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ｗ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ｓＥＵ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狅犿犿狅狀犕犪狉犽犲狋犛狋狌犱犻犲狊，Ｖｏｌ．６２，Ｎｏ．４，２０２４，ｐｐ．９３８ ９５４，ｈｅｒｅｐｐ．９４８ ９４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ｏｎ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６，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ｍｌ？ｕｒｉ＝ｃｅｌｌａｒ：２ｂｆ１４０ｂｆａ３ｆ８４ａｂ２ｂ５０６

ｆｄ７１８２６ｅ６ｄａ６．００２３．０２／ＤＯＣ＿２＆ｆｏｒｍａｔ＝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０９ １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ＢＡ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ＤＣｓ”，２０２４ ０５ ２９，ｈｔｔｐｓ：／／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７ａｂｅ５６ｃｃ４ａｆ０４９０ｄ９０ｅ１０ａ０８２５ａａｂｅ３７＿ｅｎ？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ＣＢＡＭ％

２０ａｎｄ％２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２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１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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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交倡议、项目以及配套的援助手段为ＣＢＡＭ的扩散提供正向激励。２０２５年

１０月１６日，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联合发布了题为《欧盟全

球气候与能源愿景：巩固欧洲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加速清洁能源转型》的公

报，旨在支持欧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转型。公报明

确指出，尽管ＣＢＡＭ 仍将是欧盟气候政策的关键支柱，但欧盟将细致评估ＣＢＡＭ

等新立法的潜在跨境影响，倾听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为此，欧盟承诺在“全球欧洲”

对外投资计划框架下，于２０２８—２０３４年筹集２０００亿欧元，其中有３０％的预算将用

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脱碳与适应需求。① 欧盟认为，此举既有助于缓解各方对欧

盟立法的担忧，又能强化伙伴关系并推动更广泛的监管改革。这表明，欧盟正有意

识地运用其财政资源作为“胡萝卜”，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转型的气候融资

等公共产品，来软化ＣＢＡＭ的“大棒”属性，并将其重新包装为推动全球脱碳的规

范性议程，从而构成了推广ＣＢＡＭ规范的正向激励。

（三）工具型领导力

欧盟率先推出和实践ＣＢＡＭ，以欧洲单一市场为依托，通过对话和沟通以及主

流化的政策路径推广ＣＢＡＭ 规范。欧盟推广ＣＢＡＭ 规范的外交活动在美国、加

拿大、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中取得一定成效，但未能有效缓和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

中国家的反对态度。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发挥工具型领导力，有效经营各层面的盟

伴关系和制度，加紧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协调，组建ＣＢＡＭ联盟或气候俱乐部，对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形成遏制之势。

欧盟ＣＢＡＭ法案明确指出，应成立一个拥有碳定价工具或其他类似工具的国

家论坛（“气候俱乐部”），以促进所有国家实施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并为建立全球

碳定价框架铺平道路。欧盟ＣＢＡＭ本身就具备了构成气候俱乐部的条件：碳定价

需符合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这是俱乐部准入条件；不受限制地进入欧盟市场是成

员国专属福利；碳边境调节费是对非成员国的惩罚，即非成员国的产品进口到成员

国时需要按照统一的比例缴纳相应的关税。欧盟扩散ＣＢＡＭ 规范的外交活动主

要在发达经济体取得成效。例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曾对建立ＣＢＡＭ 表达过

积极的态度，其中，拜登政府时期的美欧合作尤其具有代表性。

美国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原本就存在以党派划界竞争的差异。② 民主党更

支持严格的减排措施，主张相对积极的气候政策；共和党则相反。然而近年来，美

３９

①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 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Ｖｉｓ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ｉｎＷｏｒｌ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ｅａ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５ １０ １６，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ｕｒｉ＝ＣＥＬＥＸ％３Ａ５２０２５ＪＣ００２５＆ｑｉｄ＝１７６０９５９８３７６１０，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１０ ２２。

戚凯：《美国气候政策变化分析———基于政党竞争的视角》，载《美国问题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

１３７ １５４页，这里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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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两党在ＣＢＡＭ议题上的立场逐渐接近。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支持ＣＢＡＭ 的理

念，认为美国工业部门的碳强度几乎低于任何其他国家，ＣＢＡＭ 能为美国生产商

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① ２０２３年，美国国会先后提出四项相关法案，分别为《提供

可靠、客观、可核查的排放强度和透明度法案》（ＰＲＯＶＥＩＴ，两党共同提出）、《外国

污染费法案》（ＦＰＦＡ，共和党提出）、《清洁竞争法案》（ＣＣＡ，民主党提出）以及《二

十一世纪美国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法案》（ＭＡＲＫＥＴＣＨＯＩＣＥ，两党共同提出）。②

在与美国谈判时，欧盟就曾考虑到美国的关切并作出让步。ＣＢＡＭ 法案规定对进

口产品在原产国已支付的碳价给予扣除，但美国目前只有部分州建立了碳市场，尚

未建立全国性的碳市场和碳价。美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无法获得“国内碳价抵

扣”，这成为美国反对ＣＢＡＭ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９日，欧

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ＩＮＴＡ）专门提出了修正意见：即使一国没有碳定价，只要

其采取“同样有效的减碳措施”，欧盟就可与该国达成扣抵原产国已支付碳价的协

议。③ 这就为美欧合作打开了大门。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３１日，欧美达成一致，发布了钢

铝贸易联合声明，宣布暂停关税战，并成立技术工作组来评估钢铝贸易的内嵌排

放，双方将共享相关数据，采取共同方法。此外，欧美决定就市场导向的、可持续的

钢铁和铝产品贸易进行谈判，并对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开放。④ 根据这一声明，欧

美将联合采取行动，支持欧美相关企业降低碳强度，设立市场经济与碳强度双重门

槛，限制非市场导向和碳强度高的第三国产品进入欧美市场，而参与谈判的伙伴国

家不在限制范围内。２０２３年１２月，欧美达成新的钢铝关税停战协议。欧盟官员

表示，双方将继续推动解决全球钢铝行业产能过剩和脱碳问题。⑤ 欧美就建立“绿

色钢铝贸易同盟”达成共识可视作ＣＢＡＭ 联盟的雏形，内部成员可以不受限制地

进行贸易，而非成员国将面临市场准入高门槛。

４０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ｎｎｅｄｅＪｏｎｇ，“ＴｈｅＥ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Ｂｏｒｄ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２０２２ ０７ ２５，ｈｔｔｐｓ：／／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ｅｄｕ／ｓｉｓ／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０７２５２０２２ｔｈｅｅ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ｂｏｒｄ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ｆｍ，访问

日期：２０２４ ０９ ２２；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Ｃｈａｈｉｍ，“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ｌａｗｍａｋｅｒｓａｒｅａｔａＣＢＡＭｔｉｐｐ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ＡｎｋｉｔａＧａｎｇｏｔｒａｅｔａｌ．，“４Ｕ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Ｂｉｌｌ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ＣａｒｂｏｎＢｏｒｄ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２３”，２０２３

１２ １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ｒｉ．ｏｒｇ／ｕｐｄａｔｅ／４ｕ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ｂｉｌｌ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ｂｏｒｄ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２０２３，访问

日期：２０２４ ０９ ２５。

严舒、周晓明：《美欧碳关税合作动向、动因与影响》，第１１９页；吴必轩：《欧盟“碳关税”或提前落地

并更为激进———解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修订意见》，经济观察网，２０２１ １２ ０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ｅｏ．

ｃｏｍ．ｃｎ／２０２１／１２０５／５１３７９２．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０９ １２。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ＪｏｉｎｔＵＳＥＵ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ｔｅｅｌａｎｄ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２０２１ １０ ３１，ｈｔ

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ｆｉｌｅ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ＵＳＥＵ％２０Ｊｏｉｎｔ％２０Ｄｅａｌ％２０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ｐｄｆ，访问日

期：２０２４ ０９ ２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欧美达成钢铝关税新停战协议》，ｈｔｔｐ：／／ｅｕ．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

ｊｍｘｗ／２０２３１２／２０２３１２０３４６２６０４．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０９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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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盟犆犅犃犕规范的扩散进展与中国的应对思考

欧盟运用三维领导力推广其ＣＢＡＭ 规范，在发达国家中取得相对明显的进

展，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则激起了强烈的规范性争议。尽管发展中国家迫于结构性

压力进行了适应性调整，但欧盟的ＣＢＡＭ规范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深刻矛

盾，ＣＢＡＭ成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国际规范尚待时日。

（一）欧盟犆犅犃犕规范的扩散进展

自从欧盟推出ＣＢＡＭ 以来，众多发达经济体逐渐接纳了ＣＢＡＭ 的核心理念，

并依据自身利益进行重塑，欧盟的认知型、结构型和工具型领导力取得了相对成

功。２０２１年８月５日，加拿大财政部启动关于探索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咨询并

向国民征求意见。加拿大表示，各国减排的速度与方式不一带来了碳泄漏风险。

为降低碳泄漏风险，支持更大的国内气候雄心，保护加拿大的全球竞争力，同时推

动国际气候行动，敦促其他国家实施更强有力的国内气候政策，加拿大需要建立自

己的碳边境调节机制。① 日本政府以及经济团体联合会等民间团体均提出要建立

日本自己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在规则制定和技术标准化等方面加强与欧盟和美国

的协调。② ２０２３年７月起，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授权气候专家开展碳泄漏审查。

２０２５年９月，工党政府发布《净零计划》，提出２０３５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并考虑对

特别容易产生碳泄漏风险的进口商品引入碳边境调节机制，从而维持澳大利亚的

产业竞争优势。③ 唐纳德·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开启第二任期后，重新挑起与欧

盟的钢铝关税争端，这冲击了拜登政府时期美欧结成的绿色钢铝贸易同盟。然而，

２０２５年４月８日，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比尔·卡西迪（ＢｉｌｌＣａｓｓｉｄｙ）和林赛·格雷厄

姆（ＬｉｎｄｓｅｙＧｒａｈａｍ）再次提出修订版的《外国污染费法案》。这印证了欧盟在议程

设置上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吸纳欧盟ＣＢＡＭ 规范的理念时，又基于

自身战略利益对规范进行重塑。一方面，新版《外国污染费法案》认为，美国更为严

苛的环保标准削弱了本国制造商的竞争优势，需在最终规则确定后的三年内以美

国同类产品的碳强度为标准，推行５％～１００％的阶梯碳关税。另一方面，新版《外

国污染费法案》在适用范围上豁免本国优势的油气产品，并嵌入了地缘政治条款。

４１

①

②

③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Ｂｏｒｄ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Ｃａｎａｄ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ａｎａ

ｄａ．ｃａ／ｅ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１／ｂｏｒｄ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ｃａｎａｄａ．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０９ ３０。

李清如：《碳中和目标下日本碳定价机制发展动向分析》，载《现代日本经济》，２０２２年第３期，第８１

９４页，这里第８９页。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ＮｅｔＺｅｒｏＰｌａｎ”，２０２５ ０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ｃｃｅｅｗ．ｇｏｖ．ａｕ／

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ｎｅｔｚｅｒｏ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１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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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认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将面临最高４倍的税

率，而中国是法案中提及次数最多的这两类国家；与美国达成国际伙伴关系的国

家，则可以减免调节费用。① 由于发达经济体较早完成了现代化建设，其总体碳排

放强度相对较低。同时，绿色运动最早在这些国家兴起，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发达国

家对于ＣＢＡＭ的接受度更高。

然而，欧盟的ＣＢＡＭ规范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复杂的规范性争议，其核心直

指全球气候与经济治理的重要原则。

全球气候治理方面，欧盟ＣＢＡＭ与国际公认的重要原则存在较大冲突。以中

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明确指出，欧盟的ＣＢＡＭ 违

反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② 基于各国在历史排放轨

迹、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这些原则承认其应承担差异化的减排责

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采取更积极的减排行动，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支持。然

而，欧盟ＣＢＡ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原则，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与欧盟

相当的气候政策。尤其是其“一刀切”的核算方式，直接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的成本，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不仅大幅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出

口产品的合规成本，也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

益的尊重，削弱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平性，不利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的阵营化和碎片化趋势。

全球经济治理方面，ＣＢＡＭ将冲击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非歧视性原则，容

易造成“绿色壁垒”，引发国际贸易争端以及贸易战。ＷＴＯ规定，成员国不得区别

对待进口自不同国家及生产者的同类产品，即不能因为其生产过程中碳排放量的

不同就加征或高或低的调节费用。③ 从这个角度看，欧盟ＣＢＡＭ 与 ＷＴＯ非歧视

性规则之间存在法律冲突。尽管欧盟援引 ＷＴＯ的一般例外条款，以保护人类、

动植物生命健康以及可耗尽自然资源为由，试图证明ＣＢＡＭ 的合理性，但这一主

张未能平息其他国家的反对声音。“基础四国”认为，ＣＢＡＭ 是破坏多边主义、歧

视性、不公正的贸易壁垒，并决心共同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不受ＣＢＡＭ 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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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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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①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规范层面的抵制也伴随着制度层面的适应性调

整。面对欧盟以单一市场为后盾发挥结构性领导力的压力，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

减少贸易损失，或是建立起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或是调整既有碳市场覆盖范围以

寻求与欧盟标准的兼容，或是探索与非欧盟行为体的碳市场标准国际互认。２０２３

年，印度修订了《２００１年能源节约法》，为碳信用交易计划的建立提供法理依据。

印度的碳信用交易计划于２０２６年起实施，将覆盖铝、水泥、化肥、铁钢、纸浆和造

纸、石化、石油精炼等多个高能耗部门。② ２０２４年９月，印度在印太经济框架

（ＩＰＥＰ）内签署了三项协定，其中，清洁经济协定规定成员国加强在碳市场能力建

设方面的合作。印度希望推动本国的碳信用交易计划获得其他成员国的互认，从

而在与欧盟ＣＢＡＭ的接轨方面获得更多筹码。③ ２０２５年３月，中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覆盖范围从发电行业扩大到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④ 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２５年

的数据，已建立国内碳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在碳价上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仍存在

较大差距。⑤ 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调整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减排战略相

匹配，而欧盟希望通过ＣＢＡＭ使其他国家的碳价上升至与欧盟相近水平的目标在

现阶段仍未实现。可见，这种规范性抵制与制度性调整并存的局面并非源于对欧

盟ＣＢＡＭ规范价值的认同，而是出于减少贸易损失、服务本国自主减排的战略考

量。欧盟在操作和制度层面部分实现了其扩散目标，但在治理规范层面上却未能

赢得认同，反而激起了对欧盟规范公平与正当性的质疑。

“规范性力量”的核心是在世界政治中将本国规范上升为各国共同接受的规

范。目前，ＣＢＡＭ由欧盟首倡并得到部分发达国家的支持，但遭到了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的批评与反对，其背后涉及气候治理的成本分担和发展权的平衡问题。作

为一种单边举措，ＣＢＡＭ规范将削弱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性，冲击

全球经济包容普惠发展，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欧盟运用认知型、结构型与

工具型领导力强行推动，虽能在短期内诱发制度形式的适应性调整，却无法化解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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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联合声明》，２０２４ ０７ 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ｍｅｅ．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ｈｊｙｗ／２０２４０７／ｔ２０２４０７２４＿１０８２４２７．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１０ １４。

“ＩｎｄｉａｎＣａｒｂｏｎＣｒｅｄｉｔ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ｈｔｔｐｓ：／／ｉｃａｐｃ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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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规范冲突。ＣＢＡＭ尚未成为普遍实践，也缺乏法律权威，其成为普遍接受和

认可的国际规范尚待时日。

（二）中国的应对思考

针对欧盟ＣＢＡＭ及其引发的争议，中国可以从认知型、结构型和工具型领导

力三个方面着手应对。

１．发挥认知型领导力，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提升中国话语权

总体而言，中国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以四大全

球倡议为战略抓手，构建超越欧盟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气候治理新叙事，汇聚全

球气候治理共识，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

在价值理念层面，我国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思

想基础，批评ＣＢＡＭ的单边主义。ＣＢＡＭ本质上是打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幌子来保

护欧盟经济竞争力的单边主义，其核心是竞争和利己逻辑，而非保护和共赢逻辑，

是以“规范性力量”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① 中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和公正转

型，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②也是全球气候治理追

求的目标。为此，国际社会需要通力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绿色转型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从而批判和超越ＣＢＡＭ的排他性与功利性逻辑。

在制度框架层面，我国应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基础，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

和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以四大全球倡议来审视ＣＢＡＭ，可以

发现欧盟漠视了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益，在全球气候

治理中推行绿色霸权，未能充分尊重不同文明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自主探索绿

色转型道路的权利，从而违背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加剧了全球

气候治理的碎片化。中国则需要以四大倡议为指引，提出更具建设性的中国方

案———构建发展导向的碳定价互认标准，破解“欧洲中心主义”核算困境。发展导

向的核心是兼顾各国发展阶段差异与减排责任公平，使碳定价互认成为全球协同

减排的纽带而非贸易障碍。一方面，发展导向的碳定价互认标准需锚定“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确立差异化核算基础。核算标准应明确纳入发展中国家能源结

构差异、工业化进程需求等关键变量，具体可参考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践经

验，对钢铁、水泥等行业采用“碳排放强度基准法”，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设置弹性

过渡条款，避免欧盟“一刀切”的核算逻辑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变相限制。另一方面，

中国应着手建立与国际兼容的监测、报告、核查（ＭＲＶ）技术支撑体系。为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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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斌、李俐璇：《后巴黎时代欧盟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动向、动因与挑战》，载《德国研究》，２０２５年第３

期，第４ ３２页，这里第１４页。

习近平：《共迎时代挑战 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在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峰会上的致辞》，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５年４月２４日，第２版。



阮建平　黄辉平：“规范性力量”视角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扩散与中国的因应

需培育具备国际资质的第三方核查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的公信力；针对中小企业

合规能力薄弱的问题，中国应积极推广“区域联合监测”“设备共享”等低成本解决

方案，降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合规门槛；在 ＭＲＶ技术支撑体系的设计中，中国需

强调并尊重各国绿色税收在减排方面的贡献，承认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在碳价水平、

核算方法和发展轨迹上的合理性差异。

２．发挥结构型领导力，推进中欧谈判，争取相互谅解与合作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欧盟放弃中国市场在短期内将面临巨大的调整成本。因

此，中国在中欧双边谈判时具有巨大的权力资源，能够发挥结构性领导力来争取利

于中国的方案。中国可以以国内市场为谈判杠杆和后盾，深化中欧谈判磋商与对

话，反映中国的合理关切，并积极推动ＣＢＡＭ 在部分具体机制与实施方法方面向

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国可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和欧盟委

员会关于加强碳排放权交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既有基础，重点推动中国碳价、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ＣＣＥＲ）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互认衔接，争取绿电减排量

等本土减排成果获得欧盟抵免认可，避免双重收费。

除此之外，中国也可以利用美欧之间的非对称关系推进中欧的谈判。美国是

欧盟钢铝产品的重要出口地，特朗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对欧盟征收更高的钢

铝关税，冲击了美欧结成的“绿色钢铝贸易同盟”，给美欧在ＣＢＡＭ 方面的合作带

来不确定性。尽管新版《外国污染费法案》为美欧组建ＣＢＡＭ 俱乐部提供了新的

切入点和操作空间，但特朗普追求美国优先而轻视气候保护和多边主义仍将给欧

盟的外交带来不利影响。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和欧盟都是多边主义的维护者，中

国可以积极利用这些国际因素争取欧盟的让步。

３．发挥工具型领导力，加强南南合作，合力应对欧盟单边保护主义

中国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基于自愿”“各自能力”等核心原则，与

其他发展中国家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塑造规范竞争新生态。一是

制定区域绿色贸易规范，引导有序竞争。中国应发挥联盟“政策对话＋标准制定”

的双重职能，联合共建国家出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指引》，明确产品碳足迹核算

的区域统一标准。该标准既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充分考量发展中国家能源禀赋

实际，避免各国为规避欧盟碳关税陷入“低标准竞争”，形成“高标准、共遵守、互认

可”的竞争格局。二是推广绿色技术与项目合作，提升减排能力。中国可依托联盟

“一机制三平台”合作框架，推动中国绿电、碳捕集、低碳制造等成熟技术向共建国

家转移。通过落地绿色示范项目，帮助沿线国家优化能源结构，从源头降低区域产

业链的碳排放强度，增强整体应对碳关税的能力。三是构建区域碳市场互联互通

机制，强化议价能力。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核心，中国应积极推动与东南

亚、中亚等地区碳市场的链接试点，并参考欧盟与瑞士碳市场互联互通的经验，实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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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跨区域配额互认与交易。此外，中国可借助区域金融合作平台，引入绿色投融资

支持，培育区域碳信用交易市场，形成能够与欧盟相制衡的区域定价权，提升发展

中国家在全球碳市场中的话语权。

鉴于欧盟ＣＢＡＭ的地缘经济动机和保护主义的预期效果，其正式实施不可避

免地会对中国的对欧出口带来不利影响。长期以来，欧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

伙伴和出口市场。面对ＣＢＡＭ树立起来的壁垒，中国需要寻求替代市场。在当前

形势下，中国需要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拓展和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减

少对欧洲单一市场的依赖，缓解ＣＢＡＭ 带来的压力，同时提升中国对欧谈判的战

略地位。

五、结　语

为了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而不损害欧盟自身的经济竞争力，欧盟力图通过

ＣＢＡＭ来发挥其国际领导力，促进全球减排。在具体政策实践中，欧盟综合运用

其权力资源，通过其理念、榜样、强制力、正向激励以及组建议题联盟等手段，发挥

认知型、结构型和工具型领导力，向外输出其ＣＢＡＭ规范。

然而，从实践来看，ＣＢＡＭ存在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以气候治理为借口建立

起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为欧盟整体预算创收；未与贸易伙伴进行充分磋商；违背

ＷＴＯ的非歧视性规则；忽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不尊重国

家主权，不遵循《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方法。① 因此，ＣＢＡＭ 虽然获得部分发达经

济体的支持，但仍未能消除发展中国家的疑虑和反对。ＣＢＡＭ 成为普遍接受和认

可的国际规范尚待时日。

为了更好地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发展权，中国可以从认

知型、结构型和工具型领导力三个方面作出政策应对：在认知型领导力方面，贡献

中国方案，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在结构型领导力方面，推进中欧

谈判，争取双方的谅解与合作；在工具型领导力方面，加强南南合作，合力应对欧盟

的单边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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